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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乡村宗族女性转变刍议
———江、浙、沪、皖等地区以性别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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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原处于父权与夫权交替包围下的宗族女性逐渐获得了法

律意义上的自我权利，取得了婚姻自主、财产继承等权利。 在江苏无锡村前村，乡村宗族胡氏

一族的女性或求学、或革命。 在性别关系角度上而言，法律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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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家族史的研究成果甚丰，但仍有巨大的

研究空间：（１）从地区分布上，苏南等城镇家族研究

较多，其他地区以及乡村宗族研究较少；（２）从时段

分布上，清末以前研究较多，明代、清末到民国研究

比较少；（３） 对家族女性的研究不及对男性的重

视①。 本文拟从新角度探讨法律近代化下乡村宗族

女性的转变进程，并以田野调查的乡村个案———江

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村前村胡氏作微观分析。

一、宗族下父权与夫权下女性的物化
江、浙、沪、皖等地历来为宗族聚居。 根据民国

２３ 年（１９４４ 年）时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师生及兰溪

训政人员对兰溪农村的调查，５ 区 ２２３ 个村中，“多
系聚族而居” ［１］３１７。 江苏常熟、吴县、无锡、昆山等县

有十万亩以上的族产， 用以 “祭祀教养恤孤济

贫” ［２］６。 徽州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
宗族是父系血缘的组织形式，在宗族形式下的

性别关系是男性对女性的权力的产物。 这种权力

既有个体性的，也有集体性的。
（一） 父权的表现

由于女孩不能过多地参与家庭经济生产，且出

嫁时要花费一大笔钱。 在江浙一带，溺婴、卖女很

流行。
丁韪良（ Ｗ．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 在浙江游历期间发

现了溺婴行为的流行。 “我从众多规劝人们不要伤

害女婴的传单中看到了弑婴风气盛行的惨痛证

据……尽管中国有仁慈的法律和高尚的文学， 但这

种令人震惊的犯罪行为仍然是在清王朝的许多地

方肆虐” ［３］６９。 道光咸丰年间，绩溪城乡重男轻女，
父母“憎而贱之，又以食用之艰，遂不恤害理忍心之

举” ［４］６１２。 在安徽芜湖县“向妓馆借贷金钱，将妻女

押与妓馆营业，书立捆身字据” ［５］８６７。
在传统中国，江浙聘娶最重财礼“里俗嫁娶务

以华靡相高， 甚有为了妇聘、 嫁女治妆而鬻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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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６］第１８册７６７。 为图节省起见，乡民在儿子幼小时，
就预养媳妇。 正如浙江永嘉地方审判厅报告该地

“其习惯之由来，恒发生于中等以下之社会，盖因家

境寒苦，恐将来子女长成，或无力以事婚娶，为父母

者预为计划，故有抱养童媳之惯例。” ［５］８９１

在民国初年，江苏江北各地“贫无资力者，虑子

弟无力娶妇，遂先选择女子，养于家中，为将来之配

偶，名为苗媳。” ［５］８５３有的地方童养媳的存在就是等

待宗族男性继承人降生的诱饵，安徽太湖县、秋浦

县等地“地方多有无子之人，每欲得子，先取一媳养

之，盖谓子不易得，先养一媳，即可生子，故所养之

媳俗呼为‘望郎媳’又称‘等媳’。” ［５］８６６“更有抱媳后

终身不育，承继族丁为嗣，以养媳为配。” ［５］８７４ 在溺

婴、买卖女儿的过程中有些虽是由母亲做主，可母

亲却是作为父权意志的执行者出现的。
父权的力量对女性来说，已类似于对物品的掌

控。 在卖女或变相贩卖的文献数不胜数时，很少材

料记载有家庭卖子，在整部民国初年《民事调查报

告录》中涉及江浙皖地区的，只有一条；在安徽青阳

县“ 贫 民 无 力 抚 养 幼 孩， 即 价 卖 于 各 庵 寺 为

僧徒。” ［５］８７０

（二）夫权笼罩

夫权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美的畸形要求，女性

在婚姻中的附属地位以及解除婚姻的单线性。
在乡民观念中，不缠足的女孩是嫁不到好人家

的。 缠足是“否定身体的完整性，常通过重新安排，
强调或是完全剪掉女性身体构造上的某些部分或

是某些肉体的自然表达来达到。” ［７］１２缠足给行走功

能加上了特别的障碍，使得女性更为无力。
婚后夫妻从两性关系再到婚姻的终结，传统的

宗族女性并无话语优势权可言。
首先，在婚姻存在过程中，妻的地位是卑于夫

的。 在无锡黄桥同治十一年顾氏宗族的凡例中就

提出在修纂族谱时“书配某氏用小字，天尊地卑之

义也；书子并行，雁行也。” ［８］ 因为根据父系继承原

则，父子血缘是根本，就要避免“非分”的情感关系

对父系伦理的干扰，夫妇间的情感也是要防范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防范，在宗族聚会或祠堂祀会时，
只有男子才有资格参加，在安徽潜山、太湖、望江等

县极为常见。
在无锡黄桥《顾氏宗谱》 《训言十则》中对女性

是采取“防”的态度：“正家之道宜屏绝闲杂女流。
盖此流善揣人意，巧为饰词。 妻孥无识，堕其术中

以致骨肉离间，邻里忿争，甚者或为贼之道，或未奸

之媒，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妇人株守一室，最喜此

等。 陪话汝等，须惕以利害，庶可杜渐防微。 家有

不和有二，一由妇言相激至兄弟不和，亲族不睦，甚
至事父兄亦分彼此，不肯竭力尽心；为丈夫者以铁

铸耳不听妇言，自无此患。 一由婢妾相构，此辈愚

贱无识，言他人短长……” ［８］ 《溧阳沙溪杨氏宗谱》
中也对后世训诫“兄弟必须友爱，无论同胞兄弟，还
是继母所生，一切勿听枕边言，把一件极小事妄起

争竞。” ［９］ 认为在血缘宗族内，夫妻感情对男性生活

起到的只是反向作用，而不是正面的激励作用。
农村中无法摆脱的贫穷，使得妇女背负沉重的

屈辱，成为男性权力的最大牺牲品。 安徽贵池、和
县有兄弟转妻之风［５］８６４，在转妻之外，同时也存在典

妻、卖妻这样的行径。 在浙江舟山乡村，也有着相

似情形，“典的方式，一种原来有妻，典妻只为生子；
一种是妻故无力再娶，贪简便行之。 大都由于子息

缺乏，不得已典妻。” ［１０］２２１ 如浙江各县公署的调查

“宣平、缙云、丽水、青田、松阳、遂昌、龙泉等县中下

社会，亦有典妻习惯……而永康尤多云” ［５］９０４。 浙江

景宁县“卖妻系因自己贫苦无力抚养，将妻卖与他

人作妻妾，由出卖人署名立约，曰‘卖婚书’” ［５］９１３。
柔石在 １９３０ 年以浙江象山农妇为原型的《为

奴隶的母亲》中，阿秀家境贫穷，因丈夫患黄疸重病

在床，债人上门催债，她被丈夫典给李秀才，充当延

续香火的工具。 在丈夫的耍笑凶暴以及秀才婆娘

的虐待中生不如死。 当她在李家生完孩子被撵回

家，正是下秧时节，“一条狭窄而污秽的乡村小街

上，抬过了一顶没蓬的轿子，轿里躺着一个脸色枯

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的中年妇人，两眼朦胧地

颓唐地闭着。 嘴里的呼吸只有微弱地吐出” ［１１］３１６。
其次，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江苏等地

“纵他日配偶者一方有因事悔婚，亦难撤销婚约。
盖退婚之举，一般社会认为丑事，故宁可牺牲夫妇

一生幸福，不肯轻易请求离婚” ［５］８５３。 离婚“七出之

条”无子、奸淫、不孝、饶舌、盗窃、嫉妒、恶疾是针对

女性而设的，对男性却没有相应的规定。 在安徽南

陵县等地“如未婚之女有不正当行为，男家得解除

婚约，但未婚之男有不正当行为时，女家不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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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婚约” ［５］８７３。
再者，夫权的强大还表现在：不论对于夫家还

是父家，女性都是没有继承权的。 财产继承也是按

父系血缘单系继承，女儿只能通过嫁妆获得一部分

的财产。 如江苏昆山县无女子分割财产之习俗，女
子能得到的只是嫁妆。［５］６８７

夫死无子，女性又无继承权，只能在宗族内部

立嗣以继承宗祧和财产。 《大清律例》规定“无子立

嗣，若应继之人平日有嫌隙，则于昭穆相当亲族内

择贤择爱听从其便” ［１２］１７９。 在传统的宗族家庭中，
妻子是没有自己独立人格的，夫亡无子，寡妻起到

暂时的“承受”作用———如同容器一般———但不具

有宗祧继承权，也绝不是财产继承人之一，待立嗣

之后，将代为保管的财产转让与嗣子。 滋贺秀三正

是基于此，他把无子孀妇的地位称为“中继” ［１３］３３５。
如不立嗣，整个宗族对这个妇女的惩罚是严酷的。
不仅有来自道德上的谴责，更有诅咒和来自宗族内

部的惩罚———驱逐出族，不问生死。 在浙江省桐乡

濮院镇濮家家谱中，“效世俗之坏风以财帛相尚而

莫继，非仁人之本心，必无久矣，族之匪类。” ［６］第２１册４４

有时宗族会因经济利益剥夺孀妇的生存资源，
在社会还未为女性职业提供空间而又鄙薄再嫁时，
这对女性是极其残酷的。 江苏省张家港金村的金钧

妻章氏在夫死后，“夫弟未娶，不欲同居，乃居母家。
夫弟岁遗之米。 及夫弟卒，族人寓书章氏，谓米不可

得，章氏读毕，吞其书不肯食，劝之不从，绝粒死。” ［１４］

中国传统男系宗族下的家庭一大功能为“它将

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

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
从而纳入秩序”，可以说宗族在“既排斥又利用、既借

助又抹杀女性的过程中，走向自身的完善［１５］３０９”。

二、近代法律对女性的重新规范
近代之前法律制度中个人的自主独立性是缺

失的。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为清末预备立宪的立法阶段，此阶段最重要的

成果为《大清民律草案》。 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民

事司法判决中使用的是前清的民事部分。 在民国

十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制订民国民法典《亲属》 《继
承》，使得法律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一）禁止裹脚

在维新变法之际，一些思想家就呼吁废止缠

足。 如康有为在 １８９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给光绪帝上奏

《请禁妇女裹足折》；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等

地积极筹备组织“不缠足会”，并利用《时务报》等现

代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 可以

说维新思想家为近代法律确立禁止缠足起到了先

锋引导作用。
清末兴起新学要求入学的女子必须要放足。

１９０７ 年《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缠足

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
力矫弊习。” ［１６］７９４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说，“至缠

足一事，残毁肢体，阻淤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

施于子姓。 生理所证，岂得云诬？ 至因动作竭撅，
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闻，遑能独立谋生、共

服世务？ 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

数。 ……为此令仰该部通伤各省一体劝禁违禁。
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 切切，
此令。” ［１７］４７１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国民政府颁发《禁止妇女缠

足条例》：解放妇女缠足应分期办理，以三个月为劝

导期，三个月为解放期；……未满十五岁之幼女，已
缠足者应立即解放，未缠者禁止再缠，劝导期满而

仍未解放者，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
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１７］３５

南京国民政府 １９２８ 年令各省禁止缠足以后，
劝、禁的方式最终在中央确立，并在各省推行。 终

于从以劝导为主、劝禁并行发展到以禁罚为主。［１８］

（二）接受学校教育

自古对女性教育的认识就是“女子无才便是

德”。 隐藏在这些言论下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一旦受

教育机会的大门被攻下，其他的堡垒也会倒塌，男
人的绝对权威就会受到挑战。［１９］２

１９０７ 年清政府颁布中国第一个女学堂章程《学
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２６ 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

范学堂章程》 ３９ 条，教育部后颁布 “壬子癸丑学

制”，淘汰两性双轨制教学，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可
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和高等师范，女校不再另立

系统。 １９１３ 年《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各地根据本地

情形，设立女子职业学校。
新式学校虽可以招收女学生，可其条件却极为

简陋。 在 １９１４ 年视察江苏的 ５８ 所小学（其中 ２３ 所

为女学），“小学之中，为事势所拘迫，因陋就简亦所

不免。 盖借用公产，或租赁民房，一切设施不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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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校之用。 财力不及，无如何也。”在江苏如此，
遑论其他地区。 尽管如此，女性接受教育由个人行

为变为群体权力，１９３５ 年在南京市郊 ４９ 所乡村小

学中共有学生 ５ ６４４ 人，女生 ２ １２９ 人，占总数的

３７．７２％。［２０］乡村新式教育对这个性别在日后的影响

是无可估量的。

（三）婚姻自由

《大清民律草案》中依旧把人的身份限定于家

族内部，例如第 １３３８ 条“结婚须由父母允许”。 不

过，法律上父母在子女的婚姻中具有的只是同意权

而非决定权，体现了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化的

理念。

表 １　 女性婚姻自主的司法判例

时间 地点 事由 司法判例

１９１６ 安徽

一女子听闻其外出之夫死亡而自行改

嫁，后其前夫寻至并诉请将其妻判归自

己领回。 该女不愿从前夫而愿随后夫。

查来函所述情形，该女自负有仍从前夫之义务。 唯此种义务，
系属于不可替代行为之性质，在国外法理，概认为不能强制履

行，盖若交付人身，直接强制，事实上仍未必能达判决之目的，
既不致酿成变故，亦徒促其逃亡，曾无实益之可言。 况在法律

上，夫对于其妻并无监禁或加暴力之权。 而刑法就不法监禁

及各种伤害之所为，且有明文处罚，则交付足以助成犯罪，殊
失国家尊重人民权利之本旨。 我国国情虽有不同，而施礼则

无不一致，此项办法未可独异。

１９２２ 江苏

葛阿林幼时由其母主婚凭媒许与符永

发为妻，立有婚书。 符永发定于民国 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成婚，并托原媒张开义等

先为通知。 结果因葛阿林不情愿而符

永发上诉。

本案两造订婚，事在民国二年，其时上诉人葛阿林尚未成年，
原为彼此不争之事实。 兹就大理院发还意旨，应行审究者，即
在葛阿林后对于其母在其幼时为其与诉人符永发所定婚约是

否表示已经同意为关键点。 如果已经同意，则被上诉人依据

该婚约要求成婚，上诉人等自均不得借词拒绝。 反之，葛阿林

成年后既不同意，则为贯彻婚姻尊重当事人意思之主旨，此项

婚约依法即不能强令履行。

１９１９ 浙江

与甲同居寡媳乙将女丙许与丁，甲不知

情，又将丙许给戊，亦未与乙商量。 唯

丙年已 １９，誓愿嫁戊不愿嫁丁。 乙坚决

不同意丙嫁给戊。

父母之主婚权非可滥用，如父母对于成年子女之婚嫁并无正

当理由，不为主婚，审判衙门得审核事实以裁判代之。

　 注：来源诸暨、周东白：《民刑诉状汇览》，世界书局中华民国十三年，第 ９７⁃１１６ 页。

　 　 虽然离异的规定有着女严男宽的局限，但与传

统下女性的被动相比，显示出革命性的变化，女性

也成为主动终结婚姻的主体。 《大清民律草案》第

１３６２ 条规定可以离异的情形：“重婚者；妻与人通奸

者；夫因奸非罪被处罚者；妻虐待夫之直系尊属或

重大侮辱者；受夫之直系尊属或重大侮辱者；夫妇

之一造以恶意遗弃彼造者；夫妇之一造愈三年以上

生死不明者。 有以上理由之一者，夫妻双方均可提

起离婚诉讼。”此外，妻子还可获得因丈夫的过错在

离婚时请求丈夫给予一定的赔偿，第 １３６９ 条“呈诉

离婚者，依 １３６２ 条应归责于夫者，夫应暂给妻以生

计程度相当之赔偿。” ［２１］１７４⁃１７５这些规定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打破了“夫为妻纲”的旧观念，在法律上开

始承认女性的独立人格。
通过国家与政党的种种努力，在宗族内部，有

些宗族法已允许并承认寡妇再嫁。 浙江鄞县南乡

红叶村，叶姓在修谱时请来本县耆宿冯孟颛立序，
冯老先生建议仍用旧例，对再嫁者予以出籍处置。
族人叶谦谅曾任国民党鄞县党部主任委员，思想较

为民主，转询在场青年助编，使冯老先生循旧例之

主张，为之打消。［７］２３３⁃２３４

１９３１ 年的国民政府《新家庭法》法律上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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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的一夫一妻制婚姻。 这对父权制的前

提———性别等级———提出了挑战。
（四）财产继承权

民国早期使用的《大清民律草案》，对亲属的划

分是以下三种：宗亲、外亲以及妻亲，这是按是否具

有父系血缘进行划分的亲属关系；《民国民法典》对
亲属的分类转变为配偶、血亲和姻亲，不再把“宗
亲”这一明确的男性血缘倾向化名词划入其中。 这

就使得以夫妻为主轴的家庭在法律意义上，开始凌

驾于以父系血脉为纽带的宗族之上。
在立嗣继承方面，《大清民律草案》第 １３９１ 条

明确指出“若无子者不欲立同宗兄弟子，得由其择

立下列个人为嗣子：一、姊妹之子；二、婿；三、妻兄

弟姊妹之子” ［２１］１７７。 法律的现代化也使得部分宗族

在对待血缘方面做出了更新。
亲生女无论出嫁与否，对其父母享有继承权，

第 １３４０ 条“所继人亲女无论已嫁与否，于继承开始

时，得请求酌给遗产归其继承。”妻子也拥有了丈夫

的财产继承权，第 １３４２ 条“所继人之妻，于继承开

始时，得按遗产总额及其本人与遗产继承人之需要

情形，酌提遗产，以供养赡只用。” ［２１］３８３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规定法

定继承人除配偶外的第一至第四继承顺序分别为

直系卑亲属、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 配偶的财产

继承（１）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时，与各继承人平均

分配；（２）与第二顺序或第三顺序的继承人同继承

时，其应继份为遗产的 １ ／ ２；（３）与第四继承人同继

承时，其应继份为遗产的 ２ ／ ３；（４）无第一顺序至第

四顺序的继承人时，其应继份为遗产的全部。［２１］３８３

这样，夫亡后，妻子可以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
正如白凯所说，１９２８ 年的民法，“男女平等在成文法

中得到了彻底地实现”。［２２］９９这样的评价不免有夸张

之嫌，但确实反映出法律的巨大进步。

三、村前村胡氏宗族个案研究
村前村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社区西

侧，距离无锡市约 １８ 公里。 地理位置位于北纬 ３１°
４１′，东经 １２０°１６′。 村前村下辖有华家巷、西洼巷、
后底巷、当场巷、小河池头、中巷、水沟头、后巷、祠
堂场、张家巷、街弄里、朝东巷、夹石下、孙家巷、田
都里、旺房等 １６ 个自然村。

在新中国成立前，该村有 ８００ 余人。 该村胡姓

占到了 ９０％以上，分为木、林、森、朴四房。 在 ２０ 世

纪初胡雨人及妻周修辉、岳母王运新办胡氏公学女

子部。
胡敦复为胡雨人胞兄胡壹修之子，回忆说：“自

先叔母周太夫人主任全家女教，家塾正式成立，学

生十数，学科十余，俨然学校之规模矣。 家塾初设

乡间，继为习外国文便利计，迁上海徐家汇，又迁无

锡寺后门……胡氏公学成立，更以家塾扩充为女子

部。 未几，苏抚以吾乡创立女学，通饬各属严行厉

禁，乃仍托名家塾，先叔母继续维持，三年以后始并

入公学焉。 凡此种种，在当时皆为非常之举。” ［２３］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 ８ 日，胡壹修长女胡彬夏与林宗素

等在日本发起创办了“共爱会”，当时胡彬夏年仅 １５
岁，该会以“振兴女学、恢复女权”为口号，以“拯救

二万万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

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成为我国第一

个争取男女平等的爱国妇女团体。
叔父胡雨人对胡彬夏影响巨大。 胡彬夏曾在

回忆录中说：“一天晚上我叔叔让我到他房里，告诉

我：你是一个值得教的孩子，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像男孩一样学习，另外一个是像女孩一样工作，我

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感性的还能够为中国做出贡

献的人，像女孩一样阳光，男孩一样有用。 你必须

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从束缚中释放你的双脚……
第二 天 我 的 双 脚 就 解 放 了， 十 天 后 我 就 去 上

学了。” ［２４］

胡彬夏还是宗族内部婚姻体制下的叛逆者。
在美国惠而斯来大学二年级时，她与朱体仁默契相

约为夫妻。 但因从小就订婚，也与对方完全不认

识，自由恋爱遭到长兄及家人的反对。 由于胡彬夏

的坚决以及弟弟胡明复的援助，最终追求到自由平

等的婚姻。 在 １９１６ 年以后，胡彬夏担任商务印书馆

《妇女杂志》主编，她强调妇女要有学问，要有作为，
要敢于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１９１６ 年，胡敦复的堂妹胡卓进入上海大同学

院，成为大同学院招收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村前胡

氏家族不仅走出众多的知识女性，还出现了女性革

命家———胡慕淑。 她 １９４３ 年参加革命，在澄锡虞地

区做地下工作。 丈夫沈鲁钊和她志同道合，沈鲁钊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就读于村前胡氏小学和胡氏中学，
１９３８ 年参加革命，１９４１ 年清乡至澄锡虞地区做地下

党工作。 这对革命眷侣摆脱家事杂务，投入到社会

革命大潮中，体现出传统乡村宗族内部的革命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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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中国的现代化为后发外烁型，以西方观念的引

入带动政治、法律的近代化，进而通过现代型的政

党与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生活的更新。 但广

大乡村社会依然沿着巨大的社会惯性缓慢向前。
虽然近代的女性开始走向了社会，但是困在家

庭的女子依旧占据着多数。 如 １９３５ 年费孝通在开

弦弓村调查时，每 ２．７ 户就有一个“小媳妇”，儿女的

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父母的安排，结
婚时男女方从未见面，结婚的主要目的依旧是为了

传宗接代；“杀害女婴更为经常”，０ ～ ５ 岁的男女性

别比为 １３５：１００。［２５］２６⁃３１在安徽潜山农村，女性大多

不识字，“烹调、浣衣、灌园、治蔬、绩麻、纺棉、养蚕

而外，荷锄蓐地不让男子，旱时且车水灌田，毫无倦

色。 唯多系缠足，鲜下水工作者。” ［２６］

因此改变强制性的两性的地位和作用的社会

模式，角色可以自由选择、机会开放替代两性固定

不变的社会地位依旧是不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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